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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关于
下达 2022 年气象行业标准制修订及

标准预研究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省（区、市）气象局，各直属单位，气象领域各标委会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 2022 年气象行业标准制修订及标准预研究项

目计划下达给各有关单位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时保质完成标准制修订任务

标准项目的主管单位和负责起草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和

协调，组织和督促项目负责人严格执行气象标准制修订的程序、

时限等相关要求，在主管职能司的指导下应用“气象标准制修订

管理系统”按计划推进标准制修订工作。标准制修订任务完成情

况纳入对项目主管单位的年度目标考核，同时对负责起草单位和

项目负责人进行信用记录。

二、组织做好标准预研究和成果验收工作

预研究项目的主管单位和负责研究单位要站在国家和行业

的高度，围绕研究内容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验证测试，形

成研究报告和标准初稿。主管单位要组织标准预研究项目验收

（应有 5名以上相关领域专家参加），并于 2022年 11月 15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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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“气象标准制修订管理系统”提交验收成果（包括项目研究

报告、标准初稿、验收会议纪要和专家组名单）。

三、严格经费管理和使用

各项目主管单位要加强对标准制修订和预研究项目经费的

管理和使用监督，严格执行经费管理规定，按计划推进经费执行

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各专业领域标委会要严格按照气象标准化工作程序和项目

计划，及时组织做好标准项目的征求意见、审查和报批等工作，

加强技术指导和把关，确保标准制修订质量；需要调整标准项目

名称、内容、主要起草单位、项目负责人或延长项目周期等事项

的，负责起草单位应通过“气象标准制修订管理系统”提交申请，

未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的，不得自行调整；气象行业标准项目的

具体报批时间要求详见附件。

附件：2022年气象行业标准制修订及标准预研究项目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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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

抄送：各内设机构。


